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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切实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，有效预防和控制火灾发生，

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及生态安全，根据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822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旗实际，现发布如下命令。

一、明确防火期与戒严管制期 ​

全旗森林草原防火期为每年 9 月 15 日至次年 6 月 15 日，其

中 3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为防灭火戒严管制期。

二、划定防灭火戒严管制区 ​

全旗国有、集体、个体林场（草牧场），风景名胜旅游区，

林业重点工程区，草原生态保护工程区，地方生态工程区，人工

针叶林区，城郊绿化区，森林公园，自然保护区，公路两侧绿化

带，生态集中恢复区，煤矿灭火工程项目区周边，运煤线路和输

配电设施周边及沿线，林农、林牧结合地等。

三、严格火源管控 ​

戒严管制区内严禁下列行为：上坟烧纸、吸烟、燃放烟花爆

竹、烤火、焚烧牧草、野炊、丢弃火种等；严禁在林草边缘、林

（草）农结合部烧荒、烧茬、焚烧垃圾等；严禁将带火星的剩余

燃烧物倾倒户外。因病虫鼠害防治、冻害处理、非军事实弹演习、

爆破等确需野外用火的，须经旗人民政府批准，并落实防火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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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实行设卡检查 ​

在重点林区、自然保护地、旅游景区出入口等设立临时检查

站和防火警示牌，严禁携带火源火种、易燃易爆物品进入，所有

人员、车辆须依法接受防火安全检查。

五、落实单位防火责任 ​

管制区内各生产作业点、旅游景区及公路、电力、石油、天

然气、煤炭、农牧等企事业单位，须全面排查火灾隐患，配足扑

火机具，组织培训扑火队员。对不符合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

规定的，一律责令整改。各相关部门须按职责清除公路、输配电

设施沿线可燃物，严厉查处烧茬、烧秸秆等违规用火行为。

六、强化宣传与行业管理 ​

防火期内，交通运输、公安交管、综合执法、收费站、邮政、

物流、快递、煤炭经营等单位应对过往及管辖范围内车辆人员加

强防火宣传与管控，严禁丢弃烟蒂、火种等行为，严防煤渣洒落。

驾驶员、随车管理员为防灭火直接责任人。民政部门应积极倡导

鲜花、植树等文明祭祀方式，加强公墓、散坟祭祀用火管理。

七、做好应急准备 ​

防火期内，全旗各类扑火队伍须保持 24 小时战备状态。遇

有火情，应集中兵力、科学扑救，做到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，

坚决防止人员伤亡。

八、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​

对不履行防灭火责任、拒绝接受检查、不消除火灾隐患、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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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批准擅自在管制区用火，以及过失或故意引发火灾等行为，依

据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公安机关应加大打击力度，快查快结火

灾案件。

九、严肃追责问责 ​

对责任制不落实、火源管理不严、隐患整改不到位、防火措

施不完善、组织扑救不力、监督检查缺位等问题，将依规依纪依

法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。

十、及时报告火情 ​

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，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

12119。各方应为报警提供无偿协助，严禁谎报、乱报、瞒报。

达拉特旗人民政府

2026 年 3 月 15 日


